惠来县2019年度城市公交车

成品油价格补助资金分配方案
根据《揭阳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做好揭阳市2019年度公交车成品油价格改革补助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揭市交〔2020〕368号）和《揭阳市财政局关于下达中央财政2019年城市公交车成品油价格补助资金的通知》（揭市财综〔2020〕62号）文，结合我县实际情况，特制定如下2019年度城市公交车成品油价格补助资金分配方案：

补助对象

本方案所称公交车是指在市（县）政府确定的范围内，依法取得公共交通运营资格并提供公共交通客运服务的车辆（不包含公交化运营的道路客运车辆）。补助对象包括以汽油或柴油为单一燃料的公交车辆以及油气混合的双燃料公交车辆。我县公交车为柴油单一燃料的公交车辆。

二、补助的依据、时间和标准

1、补助依据：揭市交〔2020〕368号、揭市财综〔2020〕62号。

2、补助时间：2019年度。

3、补助标准：燃油公交车成品油费改补助资金根据各地市燃油公交车标台数、实际运营里程等指标统筹分配。根据“广东省综合运输管理服务信息平台－燃油补贴系统”2019年度燃油公交车申报运营数据，2019年度全县符合补助条件运营车辆30辆（均为惠来县汽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所属），折30标台，总标台里程数为1827755.80（∑单车标台·公里），补助资金共298.12万元(具体详见附表）。

三、发放资金程序。

1、交公车企业按分配标准填制《 广东省石油价格财政补贴申请表》，并提交相关行驶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报县交通运输局综合运输股审核；

2、经县交通运输局审核后，汇总报送县财政局，县财政部门核准审批所拨付的补助资金。
3、本方案经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公交车企业开具票据办理财政补助拨款。
附：《惠来县2019年度城市公交车成品油价格补助资金分配明细表》



